105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臺中市初賽實施計畫(核定版)
104年10月1日中市教社字第1040075471號
壹、依據：教育部「105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實施要點」。

貳、目的：為推行舞蹈教育，培養學生舞蹈興趣與能力，以及發揚中華文化，特舉辦本項比賽。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臺中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大雅區大明國民小學、臺中市北區篤行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臺中市大雅區三和國民小學、臺中市烏日區烏日國民小學
肆、比賽組別：
  一、團體組：分為下列各組，並依參賽人數細分為甲、乙、丙組。
  (一)國小A、B團體組：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
     (二)國中A、B團體組：本市公、私立國中、國中補校、高中附設國中部、完全中學國中部學生。
  　 (三)高中（職）A、B團體組：本市公、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完全中學高中部、五專校院前3年日夜間部學生。 
  二、個人組：分為下列各組，不另行區分A、B組。
     (一)國小個人組：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
     (二)國中個人組：本市公、私立國中、國中補校、高中附設國中部、完全中學國中部學生。
     (三)高中（職）個人組：本市公、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完全中學高中部、五專校院前3年日夜間部學生。

     (四)大專個人組：本市公、私立大專校院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五專校院日夜間部後2年學生。

  三、分組注意事項：
     (一)A組為舞蹈班，成員資格如下：
1.依「特殊教育法」所成立之藝術才能資優班（含集中式藝術才能舞蹈資優班學生及分散式舞蹈資優班學生）。
2.各級學校藝術相關類科系、所(舞蹈類)。

3.依「藝術教育法」設立之藝術才能班（舞蹈類）。
4.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設立之實驗班(舞蹈類)。

     (二)B組為非舞蹈班。
     (三)團體A組及B組，均再依參賽人數分組為甲、乙、丙組。
     (四)報名團體B組者，該團隊成員不得包含舞蹈班學生。
  四、凡經中華民國教育行政主管機關核准立案之各級學校（含外僑學校及在家自學）具正式學籍學生，皆可依比賽組別報名參加本市初賽評選；經初賽取得各該區決賽代表權者，皆可報名參加決賽。  
伍、舞蹈類型：
  一、古典舞：
      中華民族歷代之古典型式，且具有其傳統文化內涵與風格的舞蹈；含祭典舞蹈、宮廷舞蹈、禮儀舞蹈、戲曲舞蹈等類。

  二、民俗舞：
      中華民族各地區的生活節慶、民風特色的舞蹈，含各民族節令舞蹈、鄉土舞蹈、原住民舞蹈等類。

  三、現代舞：
      採用現代各舞蹈類型之基本技巧，以多元型式的技巧，表現現代人文思想，及反映當代社會風貌、意識、精神之創新風格的舞蹈。
  四、兒童舞蹈（限團體組參加，且參加者限國民小學1、2年級學生）：

      以兒童為中心，引導兒童觀察生活環境及周遭事務，透過肢體探索呈現出來，形成具有童趣與創新思考的舞蹈。
陸、參賽規定：

一、參賽人數：
  (一)團體組(A、B組均依下列之人數辦理分組)：
　　1.甲組：31人至75人為限（得增報6人以下候補人員）。
    2.乙組：12人至30人為限（得增報4人以下候補人員）。
　　3.丙組：2人至11人為限（得增報2人候補人員）。
(二)個人組以1人為限。
(三)人數超過或不足各組別最高或最低人數者，取消其參賽資格；若於同組內超過報名人數(含候補選手及未報名者)上場每1人，扣總平均分數1分。

(四)個人組及團體組於比賽中，協助及輔導人員不得有肢體露出(包含手套、鞋襪等衣物遮蔽)參與表演之行為，違者扣總平均分數1分。

(五)各參賽團隊凡是在演出節目中，安排有現場演唱舞蹈配樂及演奏樂器之人員，不得上臺演出，否則應計入參賽人數，違者扣總平均分數1分。

  二、演出場所：
(一)個人組及團體乙、丙組在室內舞臺舉行。

    (二)團體甲組在體育館舉行。

  三、演出時間（含場布及復原）：
    (一)各組演出時間規範如下：
       1.個人組：以6分鐘為限。
       2.團體乙、丙組：以9分鐘為限。
       3.團體甲組：以10分鐘為限。
    (二)計時標準：
       以演出之開始（含場佈人員、表演人員進入比賽規範場地內或聲音、影像之出現等），為計時之開始；以退場及場地復原完成，為計時之結束。場地之復原以大會之認定為準，若不服或未達標準扣總平均分數3分。
    (三)各組演出時間每逾時30秒鐘，扣總平均分數1分，如未滿30秒鐘者，以30秒鐘計算。
  四、參賽人員：

 (一)團體組：
凡本市轄區之各級學校鼓勵自由參加，均得於臺中市舞蹈比賽網站http://dance.tc.edu.tw)報名參加各類型舞蹈（即古典舞、民俗舞、現代舞及兒童舞蹈）及各分組（甲、乙、丙組）比賽，惟不得以同一舞作參加同一類組之各分組比賽，且每一舞蹈類型不得同時報名同一分組之比賽。每一舞作，請申請一組帳號報名，以利彩排作業。
(二)個人組：
    凡本市轄區對舞蹈具有素養之學生，均得於臺中市舞蹈比賽網站http://dance.tc.edu.tw)填具報名表並列印紙本。
　　1.國小、國中及高中職組，報名表紙本經所就讀學校核章後，向各分區承辦單位自由報名參加。
2.大專組除可檢具報名表紙本經所就讀學校核章報名外，亦得憑學生證影本，向承辦單位自由報名參加。
3.經政府核准立案在大陸地區所設立之學校（華東、東莞及上海臺商子弟學校），其所屬學生在本市設籍達半年以上（即105年5月20日以前設籍者），均得於舞蹈比賽網站填具報名表，並經所就讀學校核章後，向各分區承辦單位自由報名參加。
柒、參賽分區：
　(一)國小組：依學校班級數(以各校班級數為基準)劃分區別 (含體育班、藝術才能班)。
	區別
	標準
	學校名稱

	一區
	44班以上<含44班>(含私立及外僑學校)
	各分區學校詳如附件一

	二區
	30班~43班
	

	三區
	29班以下<含29班> 
	


　(二)國中組：依學校班級數(以各校班級數為基準)劃分區別 (含體育班、藝術才能班)。
	區別
	標準
	學校名稱

	一區
	47班以上<含47班>(含私立及外僑學校)
	各分區學校詳如附件一

	二區
	29班~46班
	

	三區
	28班以下<含28班>
	


 　(三)高中(職)組：凡本市轄區內之公、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完全中學高中部及五專校院前3年日夜間部學生。依行政區別劃分
	區別
	標準
	學校名稱

	高中(職)一組
	含中區、東區、太平區、大里區、豐原區、石岡區、東勢區、和平區、新社區等。
	各分組學校詳如附件一

	高中(職)二組
	含南區、西區、西屯區、南屯區、霧峰區、烏日區、大肚區、龍井區、梧棲區等。
	

	高中(職)三組
	含北區、北屯區、后里區、潭子區、大雅區、神岡區、清水區、沙鹿區、大甲區、外埔區、大安區等。
	


　(四)大專組：凡本市轄區內之公、私立大專校院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五專校院日夜間部後2年學生。

捌、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
     105年10月3日（星期一）至105年10月12日（星期三），報名時間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二、報名地點：

	區別
	報名地點及參賽地點/聯絡電話

	一區(含私立及外僑國中小學校)
	臺中市大雅區大明國民小學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路四段158號
04-25651300#821、824

	高中職組(個人)、
大專組(個人)
	

	二區
	臺中市北區篤行國民小學

臺中市北區篤行路321號
04-22013483#720、722

	三區
	

	高中職組(團體)

國中團體A組(含一區)
	


三、報名方式：

各組填寫報名表，請依本計畫規定至臺中市舞蹈比賽網站http://dance.tc.edu.tw)上網報名；請於線上完成報名後，列印紙本報名表1式3份，並經就讀學校加蓋學校印信（團體組）或註冊組章戳（個人組）後，於105年10月12日(星期三)前，掛號（信封請註明舞蹈比賽報名表）逕寄至各區承辦學校始完成報名程序，逾期（以郵戳為憑）不予受理。惟每校參加比賽，每一舞蹈類型概以一隊為限，且參賽人員需為該校具有正式學籍之學生。
　四、各區承辦學校聯絡人員：

	區別
	聯絡人員/聯絡電話

	一區(含私立及外僑國中小學校)
	臺中市大雅區大明國民小學

劉仲文主任、魏嘉泰組長04-25651300#821、824

	高中職組(個人)、

大專組(個人)
	

	二區
	臺中市北區篤行國民小學

賴玉惠主任、郭志昌組長04-22013483#720、722

	三區
	

	高中職組(團體)

國中團體A組(含一區)
	


　五、報名表填表注意事項：

　　(一)填表前請詳細參閱填表說明，一經報名後，不得在演出前要求增減或變更人員，否則取消參賽資格。

    (二)報名前請確認清楚參加的組別及曲目，一經報名日期截止，各比賽組別不得要求更換組別。

    (三)報名表所填內容與事實不符，經查證屬實，取消比賽資格及名次。

    (四)本市初賽敘獎名單，皆以報名表所列人員為獎勵依據，請務必慎重考慮。

    (五)舞蹈比賽報名網站及大明國小、篤行國小網站，請隨時留意舞蹈比賽之最新訊息。
玖、參賽期程：
  一、出場序抽籤及領隊會議：

    (一)時間及地點
	區別
	時間
	地點

	一區(含私立及外僑國中小學校)
	10月20日(四)

下午2:00
	臺中市北區篤行國民小學
視聽教室

	高中職組(個人)、
大專組(個人)
	
	

	二區
	
	

	三區
	
	

	高中職組(團體)

國中團體A組(含一區)
	
	


    (二)請參賽學校務必派員出席，未出席者由承辦單位代為抽定，不得異議；抽定之出場序號公告於臺中市教育局全球資訊網、大明國小、篤行國小網站及臺中市舞蹈比賽網站http://dance.tc.edu.tw。
  二、彩排時段及登記方法：

    (一)彩排日期：
	區別
	時間
	地點

	一區(含私立及外僑國中小學校)
	10月26日(三)至

10月28日(五)
	臺中市大雅區大明國民小學
活動中心

	高中職組(個人)、
大專組(個人)
	
	

	二區
	11月14日(一)至

11月16日(三)
	臺中市北區篤行國民小學
篤行堂

	三區
	
	

	高中職組(團體)

國中團體A組(含一區)
	
	


    (二)彩排時間：9：00-16：00，團體組以15分鐘為限，每一團體限登記一次彩排時段，未按時到場者以棄權論、不得異議。為避免影響其他單位排練，各彩排團體不得逾時，並應遵守會場管理人員對彩排時間控管。個人組不提供彩排時間。
    (三)登記方式：承辦學校依報名依公告的時間以網路預約方式登記(臺中市舞蹈比賽網站http://dance.tc.edu.tw)。
三、參賽時間及地點：
    (一)參賽地點：(比賽時間依賽程而定)
	區別
	時間
	地點

	一區(含私立及外僑國中小學校)
	11月14日（一）至

11月16日（三）
	臺中市大雅區大明國民小學

	高中職組(個人)、
大專組(個人)
	
	

	二區
	11月22日（二）至

11月24日（四）
	臺中市北區篤行國民小學

	三區
	
	

	高中職組(團體)

國中團體A組(含一區)
	
	


    (二)詳細賽程俟抽籤完畢排定後，另行公告於網站。

拾、評審委員：由主辦單位遴聘五名以上專家擔任之，且評審委員之遴聘，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為外縣市(含居住地及任教地)評審，並儘量避免為同一機關服務者。
拾壹、評分標準：

  一、評分要點：
    (一)古典舞及民俗舞，以其舞蹈內容具中華民族風格者為評分範圍。
    (二)現代舞，以採用現代各舞蹈類型的基本技巧，編創具有創新風格之現代舞蹈為評分範圍。

    (三)兒童舞蹈，以引導兒童觀察生活環境及週遭事物，透過肢體探索，

        編創具有童趣與創新思考的舞蹈為評分範圍。

  二、評分內容：
    (一)主題表現佔30％，音樂佔10％，服飾（以配合舞型、適當為宜）佔10％，舞蹈藝術（包括編舞、創意、舞技）佔50％。
    (二)評審委員以百分法計分後，採「中間分數平均法」統計，如有同分而必須判取名次時，則以「計點法」計算（中間分數平均法及計點法之統計範例列舉如附件二）（採用本項統計法須評審委員人數達7人以上時，始可適用）。
  三、評列等第：
將各評審委員所評定之分數，採中間分數平均法統計後（但書：若評審委員不足額時，採出席委員之總平均分數，作為未出席委員之評分），依下列標準核列等第。參賽各組除列等第、名次及總平均分數外，並按分數高低依序列名，但均不公布個別委員之評分。
1. 特優：總平均90分以上，且有三分之二以上評審委員所給予之成績在90分以上者。
註一：「三分之二以上」評審委員之人數規定，係指評審委員有7位時，其「特優」須有5位評審委員所給予之成績在90分以上；當評審委員只有5位時，其「特優」須有4位評審委員所給予之成績在90分以上。
註二：若有名次在後者之等第為「特優」，而名次在前者未獲「特優」之情況發生，則名次在後者仍評列等第為「優等」。
2. 優等：總平均85分以上者。
3. 甲等：總平均80分以上，不滿85分者（成績不滿80分者概不錄取）。
拾貳、錄取名額：

  一、各區各類各組80分以上皆發給獎狀。前六名獎狀註記等第及名次，其餘不列名次，只列等第。第1名參賽隊伍(評分須達80分以上)於成績公布時加註「代表臺中市參加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二、各區各類各組以第一名代表本市參加全國決賽，但第一名不得有同名次，如比賽得分相等時，由該組評審委員會依本計畫之評分標準辦理，取其優勝隊伍代表本市參加全國學生舞蹈決賽團體組B組（非舞蹈類藝術才能班學校）。
  三、經教育行政主管核准設立之本市國中、小舞蹈類藝術才能班、「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設立之實驗班(舞蹈類)學校，其觀摩表演經評審委員會評定總平均成績達80分以上者，代表本市參加全國學生舞蹈決賽團體組A組（舞蹈類藝術才能班學校）。

拾參、獎勵：

  一、各優勝團體及個人比賽結束成績公布後，於現場即行頒給獎狀，當場未領回者一律於比賽後3日內逕向承辦單位領回，逾期恕不負保管責任。

　二、經評定入選之團體及個人獎勵及獎狀之額度如下：

	              獎別

   分組
	第1名

嘉獎1次
	第2名至第6名

獎狀1張

	團體甲組
	6人
	6人

	團體乙組
	6人
	6人

	團體丙組
	6人
	6人

	個人組
	1人
	1人

	備註
	· 以上含編舞老師、相關行政人員及助理指導老師（得含校長及外聘教師）。
· 各團體組入選之學校亦頒發獎狀1張。
· 編舞教師獲嘉獎者，若非公教人員一律改頒獎狀1張。
· 參賽者及編舞教師、助理指導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得累計敘獎。


  三、承辦單位應確實依照本計畫嚴格執行，辦理成績優良者，依「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獎勵要點」規定予以獎勵。
拾肆、學生參加比賽時若遇到考試，為維護其權益，請各校斟酌除准予補考外，並不得扣分。
拾伍、各參加比賽之團體及個人均應切實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一、報到：參賽單位應於各場次比賽開始前30分鐘到達會場，並派代表至競賽組報到，另個人組請於該場次比賽前3隊，團體組於該場次前2隊，經檢錄組清查人數後至預備區準備出賽。(相關規定得依各分區場地及檢錄設計修正，並提前公告)
二、參賽單位必須依出場序與賽，若經唱名3次未出場比賽者，以棄權論。

三、各隊伍應遵守比賽場地人員指揮。比賽場地之燈光及播音設備由大會準備，但所需服裝、道具及伴奏人員均應自備，且不得要求調整電力、燈光（含吊桿）及布幕等一致性之場地設施。

四、大會僅備CD錄放音響設備一套供參賽者運用，但CD之內容由參賽單位或個人自備二組(一組為備用)，並應在該項比賽開始前30分鐘，送交承辦單位負責播放之工作人員代為播放；大會不提供MP3播放器，請參賽單位特別注意，如因此無法出賽，大會ㄧ概不負責任。
五、報名表上各項資料應據實詳細填寫，一經報名，不得要求任何增減或變更。
六、各指導老師於隊伍進場比賽開始時，一律不得再進入比賽場地以口令、手勢等作示範指導（集中式身心障礙特教班除外）。

七、同一編舞教師之同一作品不得重複參加同一舞蹈類型之各分組（甲、乙、丙）之比賽，違者經查證屬實，參賽者均取消其得獎資格。（註：初賽時，如果發現有同一編舞教師之同一作品「跨學校」重複參加各分組之比賽者，凡經查證屬實，其相關之學校應同時取消該作品參賽者之資格）。 

八、同一團體及個人，不得代表兩個以上學校參加比賽，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九、易致危險之道具及物品不得攜帶進場，否則大會工作人員得強制令其離場。有造成損害情事者，應由該參賽單位負責賠償。相關特殊道具須遵照大會之規定於報名時及現場報到時先行填寫特殊道具申請使用單，經大會技術核定後得使用，否則予以扣總平均 5 分。 

十、參賽單位應自行準備清潔用具清掃比賽場地，尤其特殊清潔用具，使其回復原貌，以利下一隊伍進行比賽；場地之恢復標準以大會之認定為主，若不服或未達標準則扣總平均 3 分。  
  十一、節目說明（限舞碼詮釋）或故事大綱得由參賽單位或個人打印8份，於報到處報到時繳交，並由大會於該類組比賽前轉交評審委員參考。

  十二、參賽單位或個人對排定之賽程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
  十三、應服從大會評判，如有意見或抗議，應由領隊人員以申訴申請書(如附件三)向大會提出，抗議事項以比賽規則、秩序及參賽人員資格為限，並須於各項比賽成績公布後1小時內提出，逾時不予受理。
  十四、參加比賽所需之音樂選曲，應依著作權法慎重選擇，參賽者須自行取得音樂使用權，大會得要求提出證明。
  十五、大會為辦理比賽實況存證及推廣舞蹈欣賞教學之需，有權進行實況錄影存檔。凡報名參賽即視同無條件授權大會拍攝、製作各項比賽實況，作為發生爭議時之重要佐證參考資料，並得選定各類組優勝團隊或個人之演出節目，製作光碟、錄影帶、圖書等相關舞蹈欣賞教學教材，分送各級學校及社教相關單位，以發揮舞蹈比賽之推廣教育功能。
  十六、參賽作品如採用他人之舞蹈創作作品為參賽舞目，應註明原創者姓名，且每一舞段內，不得援用原創作作品之舞蹈連續動作超過1分鐘，否則視為抄襲。經檢舉人於比賽結束後3日內檢具錄影帶，並經大會受理後，被檢舉人應依大會通知申復之翌日起3日內提出申復，由大會裁決處理，逾期未提出申復者以抄襲論，取消其參賽資格及獎次，並須退還大會所頒全部獎項。
　十七、大會為保障編舞人及參賽單位之權益，參觀人員請勿私自錄影，以免侵犯編舞人之著作權。另外為避免干擾參賽單位之演出，參賽期間禁止拍照（持大會攝影證者除外）。比賽進行中不得在場內使用手機、錄影、錄音及拍照等事項。若有上述事項經大會工作人員勸說不聽者，大會工作人員得請其出場。
  十八、各校團隊於比賽期間請派員領隊參賽，以維持參賽秩序及協助現場領獎事宜。
  十九、彩排預約將另行公告時間，請參賽單位注意舞蹈比賽相關網站。
  二十、各區承辦學校之比賽場地平面圖、交通說明或交通示意圖、停車平面圖請見附件四、五、六。
拾陸、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臺中市初賽之比賽相關訊息，請參賽單位留意下列網站：
(一)臺中市舞蹈比賽網站(http://dance.tc.edu.tw)    
(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tc.edu.tw）
    (三)臺中市大雅區大明國小網站（http://www.tmes.tc.edu.tw）

    (四)臺中市北區篤行國小網站(http://www.dxes.tc.edu.tw)
拾柒、凡參加本市初賽(含領隊會議及彩排等相關事宜)或全國決賽之選手、隊職員、大會評判員及各工作人員，一律給予公（差）假登記，如遇假日可於6個月內擇期補休（課務自行處理），本局不另行發文或發給請假證明。本競賽辦理完畢後，工作人員得依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獎勵要點辦理敘獎。

拾捌、辦理本項比賽所需之經費，由主辦單位編列預算撥付承辦單位，並於活動結束後1個月內依相關規定送主辦單位核銷。

拾玖、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後公布。
附件一：國中小參賽分區一覽表

依學校班級數(以各校班級數為基準)劃分區別(含體育班、藝術才能班)。
	區別
	學校名稱
	備註

	一區
	國小組

44班以上<含44班>(含私立學校及外僑學校)

	大甲區大甲國小、大里區瑞城國小、大里區立新國小、大里區益民國小、大里區永隆國小、大里區崇光國小、大里區塗城國小、大雅區大明國小、大雅區大雅國小、太平區東平國小、太平區太平國小、太平區新平國小、北屯區北屯國小、北屯區仁美國小、北屯區松竹國小、北屯區文心國小、北區賴厝國小、后里區內埔國小、西屯區國安國小、西屯區永安國小、西區忠孝國小、西區大勇國小、沙鹿區沙鹿國小、沙鹿區北勢國小、沙鹿區竹林國小、東區力行國小、南屯區文山國小、南屯區永春國小、南屯區東興國小、南屯區大新國小、南屯區惠文國小、南區和平國小、南區樹義國小、南區信義國小、烏日區九德國小、清水區清水國小、潭子區潭陽國小、潭子區頭家國小、豐原區葫蘆墩國小、豐原區瑞穗國小、豐原區南陽國小、西區大同國小
	

	
	國中組47班以上<含47班>(含私立學校及外僑學校)
	東山高中國中部、福科國中、崇德國中、大業國中、大雅國中、大甲國中、潭秀國中、大華國中、沙鹿國中、新光國中、光明國中、北新國中、西苑高中國中部、豐東國中、清水國中、豐南國中、成功國中、光榮國中、居仁國中
	

	二區
	國小組

30班~43班
	大甲區文昌國小、西屯區西屯國小、大甲區順天國小、大肚區大肚國小、大里區大元國小、大雅區三和國小、太平區新光國小、太平區宜欣國小、北屯區建功國小、北屯區僑孝國小、北屯區軍功國小、北屯區東光國小、北屯區文昌國小、北屯區陳平國小、北區立人國小、北區中華國小、外埔區外埔國小、西屯區長安國小、西屯區上石國小、西屯區協和國小、西屯區上安國小、西屯區惠來國小、西區中正國小、東區臺中國小、東區成功國小、南屯區大墩國小、南屯區黎明國小、南屯區南屯國小、烏日區僑仁國小、烏日區烏日國小、神岡區社口國小、梧棲區中正國小、梧棲區梧棲國小、梧棲區大德國小、潭子區東寶國小、潭子區潭子國小、龍井區龍峰國小、豐原區豐田國小、霧峰區霧峰國小、北區省三國小、東勢區東勢國小
	

	
	國中組29班至46班
	光復國中小國中部、光正國中、后里國中、漢口國中、惠文高中國中部、中港高中國中部、雙十國中、崇倫國中、至善國中、萬和國中、日南國中、順天國中、安和國中、中平國中、立人國中、鹿寮國中、長億高中國中部、大墩國中、四箴國中、后綜高中國中部、梧棲國中、忠明高中國中部、爽文國中、向上國中、東勢國中、光德國中、太平國中、五權國中、大道國中、豐原國中、黎明國中
	

	三區
	國小組

29班以下<含29班>
	北屯區四維國小、后里區后里國小、神岡區神岡國小、龍井區龍泉國小、太平區中華國小、大甲區東明國小、大甲區文武國小、大甲區德化國小、大甲區東陽國小、大甲區西岐國小、大甲區華龍國小、大甲區日南國小、大安區三光國小、大安區永安國小、大安區海墘國小、大安區大安國小、大肚區山陽國小、大肚區瑞井國小、大肚區永順國小、大肚區大忠國小、大肚區瑞峰國小、大肚區追分國小、大里區健民國小、大里區內新國小、大里區草湖國小、大里區美群國小、大雅區汝鎏國小、大雅區陽明國小、大雅區六寶國小、大雅區上楓國小、大雅區文雅國小、太平區東汴國小、太平區黃竹國小、太平區頭汴國小、太平區車籠埔國小、太平區坪林國小、太平區長億國小、太平區建平國小、太平區光隆國小、北屯區逢甲國小、北屯區大坑國小、北屯區新興國小、北屯區四張犁國小、北屯區仁愛國小、北區太平國小、北區健行國小、北區篤行國小、外埔區安定國小、外埔區鐵山國小、外埔區馬鳴國小、外埔區水美國小、石岡區土牛國小、石岡區石岡國小、后里區七星國小、后里區泰安國小、后里區育英國小、后里區月眉國小、西屯區泰安國小、西屯區大仁國小、西屯區何厝國小、西屯區重慶國小、西屯區大鵬國小、西區忠信國小、西區忠明國小、沙鹿區公館國小、沙鹿區鹿峰國小、沙鹿區公明國小、沙鹿區文光國小、和平區和平國小、和平區自由國小、和平區達觀國小、和平區白冷國小、和平區博愛國小、和平區中坑國小、和平區平等國小、和平區梨山國中小國小部、東區樂業國小、東區進德國小、東區大智國小、東勢區明正國小、東勢區石角國小、東勢區中科國小、東勢區石城國小、東勢區成功國小、東勢區新成國小、東勢區東新國小、東勢區新盛國小、東勢區中山國小、南屯區鎮平國小、南屯區春安國小、南區國光國小、烏日區五光國小、烏日區溪尾國小、烏日區旭光國小、烏日區東園國小、烏日區喀哩國小、神岡區圳堵國小、神岡區豐洲國小、神岡區岸裡國小、梧棲區梧南國小、梧棲區中港國小、梧棲區永寧國小、清水區東山國小、清水區吳厝國小、清水區大楊國小、清水區甲南國小、清水區槺榔國小、清水區高美國小、清水區三田國小、清水區建國國小、清水區大秀國小、清水區西寧國小、新社區東興國小、新社區大林國小、新社區中和國小、新社區崑山國小、新社區福民國小、新社區協成國小、新社區大南國小、新社區新社國小、潭子區新興國小、潭子區僑忠國小、龍井區龍港國小、龍井區龍海國小、龍井區龍山國小、龍井區龍津國小、龍井區龍井國小、豐原區福陽國小、豐原區富春國小、豐原區翁子國小、豐原區豐村國小、豐原區合作國小、豐原區豐原國小、霧峰區峰谷國小、霧峰區桐林國小、霧峰區復興國小、霧峰區五福國小、霧峰區光復國中小國小部、霧峰區光正國小、霧峰區萬豐國小、霧峰區僑榮國小、霧峰區吉峰國小、霧峰區四德國小、大里區大里國小、中區光復國小、西屯東海國小
	

	
	國中組28班以下<含28班>
	東新國中、和平國中、梨山國中小國中部、清海國中、東華國中、公明國中、大安國中、烏日國中、溪南國中、東峰國中、中山國中、龍津國中、北勢國中、清泉國中、立新國中、外埔國中、霧峰國中、新社高中國中部、石岡國中、龍井國中、大里高中國中部、神岡國中、神圳國中、大德國中、四育國中、育英國中、三光國中、潭子國中、四張犁國中、豐陽國中
	


高中(職)參賽分組一覽表
	區別
	標準
	學校名稱

	高中(職)一組
	含中區、東區、太平區、大里區、豐原區、石岡區、東勢區、和平區、新社區等。
	(東區)國立臺中家商、國立臺中高農、(太平區)私立慈明高中、私立華盛頓高中、市立長億中學、(大里區)國立大里高中、私立立人高中、私立大明高中、私立僑泰高中、私立青年高中、市立大里中學、(豐原區)國立豐原高中、國立豐原高商、(東勢區) 國立東勢高工、私立玉山高中、(新社區)市立新社中學、私立光華高工
共17所

	高中(職)二組
	含南區、西區、西屯區、南屯區、霧峰區、烏日區、大肚區、龍井區、梧棲區等。
	(西屯區)私立宜寧高中、私立明德女中、國立臺中高工、(西區)國立臺中女中、市立忠明中學、(西屯區)國立文華高中、國立中科實中、私立東大附中、國立臺中啟聰學校、市立西苑中學、(南屯區)私立嶺東高中、市立惠文中學、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霧峰區)國立霧峰農工、私立明台高中、(烏日區)私立明道高中、(梧棲區)市立中港中學
共16所

	高中(職)三組
	含北區、北屯區、后里區、潭子區、大雅區、神岡區、清水區、沙鹿區、大甲區、外埔區、大安區等。
	(北區)國立臺中一中、國立臺中二中、私立新民高中、私立曉明女中、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北屯區)私立衛道高中、馬禮遜美國學校、臺中美國學校、市立東山中學、私立葳格高中、(后里區)國立臺中啟明學校、市立后綜中學、(潭子區)私立弘文高中、私立常春藤高中、(大雅區)私立惠明學校、(清水區)國立清水高中、私立嘉陽高中、(沙鹿區)國立沙鹿高工、弘光科技大學、(大甲區)國立大甲高中、國立大甲高工、私立致用高中
共23所


註：

1.加底線為五專院校。

[image: image5.emf] 

「中間分數平均法」及「計點法」統計之舉例說明

一、中間分數平均法：

將各評審委員所評定之某隊（人）分數，刪除各數中最高分及最低分各一個得分，而後取其餘之各數相加，再求其平均數。

舉例：甲隊（人）經7位評審委員評定之得分為90、88、86、86、84、82、80，則刪除最高分90及最低分80二數，將剩餘之88、86、86、84、82五數相加，再求其平均數得85.2。但採用本統計法時，評審委員至少需有7人以上。
二、計點法：

將各評審委員所評定之某隊（人）分數，以其最高分者為1點，其次為2點，再其次為3點，餘據此類推之。然後將各評審委員所評之點數（分數依計點法所換算之點數）相加，得「合計點數」（亦稱總點數）；其數值最小者為第一等，其次為第二等，再其次為第三等，餘據此類推之。所得之等第亦即為名次。
三、列舉實例如下（詳見次頁）: 

附件二範例：
    表一

	評審

     委員

參賽

單位
	評審一
	評審二
	評審三
	評審四
	評審五
	評審六
	評審七
	平均分數

（中間分數平均法）
	合計點數

（總點數）
	等   第

（名 次）

	參賽者1
	85
	82
	84
	83
	 eq \o\ac(○,81)
	 eq \o\ac(○,87)
	82
	83.2
	29
	甲  等

第五名

	
	四
	四
	二
	五
	五
	四
	五
	
	
	

	參賽者2
	90
	85
	 eq \o\ac(○,82)
	89
	88
	 eq \o\ac(○,91)
	89
	88.2
	12
	優  等

第一名

	
	一
	二
	四
	一
	二
	一
	一
	
	
	

	參賽者3
	 eq \o\ac(○,86)
	83
	 eq \o\ac(○,80)
	86
	83
	85
	85
	84.4
	27
	甲  等

第四名

	
	三
	三
	五
	三
	四
	五
	四
	
	
	

	參賽者4
	 eq \o\ac(○,84)
	86
	88
	85
	86
	88
	 eq \o\ac(○,88)
	86.6
	19
	優  等

第三名

	
	五
	一
	一
	四
	三
	三
	二
	
	
	

	參賽者5
	88
	 eq \o\ac(○,80)
	83
	88
	90
	 eq \o\ac(○,90)
	86
	87
	18
	優  等

第二名

	
	二
	五
	三
	二
	一
	二
	三
	
	
	


    表二

	評審

     委員

參賽

單位
	評審一
	評審二
	評審三
	評審四
	評審五
	評審六
	評審七
	平均分數

（中間分數平均法）
	合計點數

（總點數）
	等   第

（名 次）

	參賽者1
	86
	83
	85
	84
	 eq \o\ac(○,82)
	 eq \o\ac(○,87)
	83
	84.2
	32
	甲等

第五名

	
	四
	五
	四
	五
	五
	四
	五
	
	
	

	參賽者2
	 eq \o\ac(○,91)
	87
	 eq \o\ac(○,86)
	90
	89
	90
	90
	89.2
	11
	優等

第一名

	
	一
	 一
	三
	一
	二
	二
	一
	
	
	

	參賽者3
	87
	84
	 eq \o\ac(○,81)
	 eq \o\ac(○,89)
	84
	86
	85
	85.2
	27
	優等

第四名

	
	三
	四
	五
	二
	四
	五
	四
	
	
	

	參賽者4
	 eq \o\ac(○,84)
	85
	88
	85
	86
	 eq \o\ac(○,88)
	86
	86
	23
	優等

第三名

	
	五
	三
	二
	四
	三
	三
	三
	
	
	

	參賽者5
	90
	 eq \o\ac(○,86)
	89
	88
	90
	 eq \o\ac(○,91)
	89
	89.2
	12
	優等

第二名

	
	二
	二
	一
	三
	一
	一
	二
	
	
	


    註:採「中間分數平均法」統計後，所獲得平均分數同分時，則以「計點法」判取名次。
說明：

一、採用計點法時，評審委員之給分應依循一單位一分數之原則，不宜有兩參賽單位發生同分的情形出現以避免產生點數相同之情況。若仍發生點數相同之情形再由評審討論重新票選方式執行。
二、各橫行之虛線上格，請填列評審委員所評定之各參賽者原始得分，虛線下格則請填列依計點法統計所得之點數。

三、計點法之統計步驟（詳如表一）：

(一)比較單一直行各格之數字，按得分高低以紅色筆依序標記點數（即依單一評審委員就全部參賽單位之評分，所排定的得分名次）。

(二)將單一橫行之點數相加，計算各參賽單位所得點數之總合。

(三)比較「合計點數」欄位中各參賽單位所得之總點數，依總點數數值越小排名越前面的原則，於「等第」欄位中依序標示參賽者所獲得之名次。

(四)如有總點數相同之情形時，則應洽請評審委員重新裁定其名次之先後順序。

四、平均分數相同時，依據點數高低論斷名次(詳如表二)。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臺中市初賽申訴申請書
	參賽學校(或個人)
	

	比賽組別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團體組    □個人組
	舞蹈類型
	□古典舞

□民俗舞

□現代舞

□兒童舞蹈

	
	
	□團體甲組

□團體乙組

□團體丙組
	
	

	比賽日期
	年   月   日
	□上午
	場次
	第  場
	出場序
	

	
	
	□下午
	
	
	
	

	主旨
	

	申訴事實說明
	

	大會處理情形
	

	

	□個人組參賽者簽名

□團體組領隊簽名

（請勾選一項）
	
	聯絡電話

(必填)
	手機：

市話：


申訴流程：
1.申訴單位至報到處送交申訴申請書並繳交1000元保證金，申訴成功則退還保證金，申訴不成功則保證金納入大會經費。

2.承辦單位彙整後，轉交舞蹈比賽主辦單位。

3.辦理程序審查，裁決是否受理。

4.受理申訴之案件，辦理實質審查、說明及處理。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臺中市初賽場地平面圖（一）
大明國小團體甲組比賽場地平面圖【二F活動中心】















備註：1.比賽隊伍請帶至預備檢錄區由主辦單位清點人數，清點完畢後即不能再更換人員，並遵照工作人員的指示帶至各校預備好的進場位置，次一個隊伍請於司儀唱名後帶至準備區就位。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臺中市初賽場地平面圖（二）
大明國小比賽場地平面圖【二F活動中心】(乙、丙、個人組)















備註：1.1F舞台高度為3.7公尺請各參賽單位特別注意，舞台進場門口的高度為2m、寬為1.6m，請自行斟酌道具可否進入。

      2.各校報到完成後，個人組參賽同學及道具請由入口門進入。

      3.請各單位參賽人員在觀眾席區請保持安靜，如有吵鬧經主辦單位警告三次，不聽勸告者予以取消比賽資格。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臺中市初賽場地—大明國小平面圖（三）

[image: image1.png]EEEREN





備註：1.請各團體組比賽隊伍人員於一F報到處報到後，大型道具請自行妥善保管，待比賽前直接拿至現場。

      2.請各參賽隊伍管理好學生秩序，避免影響比賽的進行。




臺中市大雅區大明國民小學位置圖及交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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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北區篤行國民小學學校位置圖及交通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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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中港交流道(中港路(台灣大道)(左轉英才路(篤行國小               

2.中清交流道(中清路((大雅路：已更名為中清路)(右轉英才路(篤行國小          
3.火車站(中正路(台灣大道)(中港路(台灣大道)(右轉英才路(篤行國小              
4.公車站牌：豐原客運51路(莒光新城-屯區藝術中心)篤行國小站

5.人員接送車輛暫停區：英才路駐車灣

6.物品裝卸車輛暫停區：篤行堂東側車道
7.學校地址：臺中市北區篤行路321號

8.學校電話：04-22013483轉720

9.聯絡人：學務主任 賴玉惠
臺中市大雅區大明國民小學週邊道路停車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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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件三


：





附件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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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參賽同學與道具預備檢錄位置





音樂播放區





演唱區


演唱區


演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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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區域禁止進入





評審席





次一個參賽同學與道具準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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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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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表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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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丙組表演區





報到處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臺中市初賽場地平面圖（四）


篤行國小各組場地平面圖





篤行堂二樓





退場方向





甲組進場方向





英才路校門





往三樓觀眾席





乙、丙組進場方向





工作區





甲組準備位置





乙、丙組準備位置


〈一樓外走道〉





化妝室





注意事項：


   1.駐車彎僅提供學生上下車，停車請至綠園道或梅川西路停放。


   2.本校上下學時間因家長接送車輛多，參賽單位請儘量避開相關時段或至公園路段接送學生。 


   3.除位於評審台左側之攝影區外，其餘地點請勿攝錄影，以維護著作權。











7.8m











17m





甲組攝影區





乙丙組評審台





乙、丙組退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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